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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综示发〔2021〕84号

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管理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引进总部
经济企业落户发展意见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引进总部经济企业落户发展意见

（试行）》已经 2021年 8月 23日第 35次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，

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管理委员会

2021年 9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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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
引进总部经济企业落户发展意见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全省服务业提质增效推进大会精神，着力引进和

培育一批新的总部经济企业，提高产业综合竞争力、创新驱动力、

产业带动力、经济支撑力、可持续发展力，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

展，结合示范区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扶持对象

本意见适用于经示范区招商部门认定，符合下列条件的新引

进落户“总部经济企业”。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在示范区注册、纳税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、实行独立核算

的非生产类企业；

2.在省外拥有（全资或控股）2个（含）以上子公司（分公

司），或被母公司授权履行区域（功能）管理职能；

3.企业及其主要控股股东近两年均无严重失信行为；企业设

立不足两年的，自设立之日起无严重失信行为。

（二）满足基本条件基础上，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，且年度

对区财政贡献额 3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可直接认定为总部经济

企业：

1.新公布的世界 500强企业、中国企业 500强、中国民营企

业 500强、中国服务业企业 500强、中国零售企业 100强的总部、

区域总部或功能总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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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的总部、区域总部、功能总

部、一级或二级子公司；

3.美国、香港等境外主要证券交易市场上市公司，国内主板、

创业板、科创板挂牌上市公司的总部、区域总部或功能总部；

4.属于国家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、科

技前沿攻关领域，研发能力居于全国行业领先水平，在所属行业

排名全国前 50名或营业收入全国前 50名的总部、区域总部或功

能总部；

5.已获得（各省或市行业主管部门）认定的瞪羚企业、独角

兽企业、“专精特新”企业、“专精特新”小巨人企业等企业的总

部。

（三）不满足直接认定条件的企业，在符合基本条件基础上，

同时具备（或承诺落户一年内具备）以下全部条件，可认定为总

部经济企业：

1.注册资本金 3000万元（含）以上；

2.落户首年进入示范区“四上”企业库，且年营业收入 1

亿元（含）以上；

3.年度对区财政贡献额 500万元（含）以上。

二、扶持政策

（一）新引进总部经济企业落户、贡献奖励

1.落户奖励。总部经济企业自注册之日起前两年，根据其对

区财政贡献额给予最高 95%的奖励，年最高奖励 1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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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贡献奖励。总部经济企业落户第三年至第五年，对区财政

贡献额连续正增长的，根据其同比增速予以分档奖励，年最高奖

励 1亿元。

同比增速 5%以下的，按照对区财政贡献额的 50%给予奖励；

同比增速 5%（含）以上的，按照对区财政贡献额 80%给予奖

励；

同比增速 10%（含）以上的，按照对区财政贡献额 85%给予

奖励；

同比增速 15%（含）以上的，按照对区财政贡献额 90%给予

奖励。

（二）新引进总部经济企业办公用房补贴

1.租房补贴。总部经济企业在示范区内租用自用办公用房

的，自注册之日起前三年，按照每月 50元/平方米的标准给予租

金补贴，最高补贴 1000平方米。如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低

于每月 50元/平方米的，按合同约定租金予以补贴。

2.购房补贴。自注册之日起前三年，总部经济企业在示范区

内购置自用办公用房的，按照 1000元/平方米的标准给予一次性

补贴，最高补贴 2000平方米。企业已享受租金补贴的，给予差

额补贴。总部企业拟在本区购买土地的，原则上不适用购置办公

用房补贴。

（三）新引进总部经济企业人才奖励

对总部经济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，在企业落户前五年，按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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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对区财政贡献额的 100%给予奖励。人才认定按照《山西转型

综合改革示范区支持人才发展实施办法》执行。

三、政策实施兑现

（一）经区招商部门认定的新引进总部经济企业，与管委会

签订《项目入区（入驻）协议》，并约定扶持政策、考核目标、

兑现条件等事项。

（二）对新引进总部经济企业的各项扶持政策均实行“后补

贴”，原则上企业获得年度扶持资金总额不超过企业当年对区财

政贡献额。

（三）新引进总部经济企业在达到约定目标、兑现条件、奖

励标准后的次年，通过示范区“一网通办”政策兑现服务平台申

报政策兑现。

（四）区招商部门负责扶持政策的兑现和监管，按照示范区

财政扶持资金管理、扶持政策实施监管等规定执行。

四、附则

（一）适用本意见扶持政策的企业，应承诺自享受政策年度

起持续经营 10年以上，期间不改变纳税义务，不将主营业务和

主要经营环节分立出示范区。

企业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规定，将扶持

资金用于自身经营与发展活动。如违反承诺,企业应主动退回领

取的相关奖励资金。不主动退回的，由区招商部门牵头有关单位

追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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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企业同时符合示范区现行多项政策条件的，原则上不

重复、不交叉适用。金融（类金融）企业、外商投资企业、新建

投资项目等按照示范区专项服务政策给予支持。

（三）对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但实际履行区域总部（功能

总部）职能，实行统一核算、纳税，且对示范区财政贡献较大的

企业，经管委会批准，可认定为总部经济企业。

区内现有企业新设分支机构、变更名称、分拆业务等情形不

应认定为总部经济企业。

（四）总部经济企业在适用“落户及贡献奖励”期间，拟新

投资建设产业项目的，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可合并纳入总部经济企

业“新增财政贡献额”计算增速奖励。

（五）本意见涉及对示范区财政贡献额以万位计算（舍尾

法），其同比增长率精确至小数点后一位（舍尾法）。如协议另有

约定的，按照协议执行。

（六）本意见自 2021年 10月 8日起执行，试行 1年。

山西综改示范区管委会综合办公室 2021年 9月 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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